
2014 年， 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社工林燕 （化名）

通过家访了解到， 还在上初中

的小李由于父母离异， 家庭教

育缺失。 从小跟着奶奶一起生

活的她， 长期缺乏父母的关

爱， 慢慢地开始不合群。 她在

学校中， 难以跟老师接触， 遇

到考试压力加大， 甚至无法继

续进行学习， 到最后频繁地逃

课， 最后辍学。 然而， 在校外

上补习班时， 小李却表现较为

良好。社工介入以后，首先同意

其暂时辍学、保留学籍。小李开

始在家中自学， 最后还通过中

考， 进入一所中专学校。 在后

续的几年中， 社工也时时刻刻

对其进行帮扶， 直到现在。

目前， 司法社会工作已经

构建出“犯罪预防的未成年人

社会工作服务”、 “涉刑事案

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

“涉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社会

工作服务” 和“司法程序中涉及

的其他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

四大板块内容。 将未成年人的问

题，在还没有严重到违法、违规之

前，通过学校、社区或者走访所得

到的反馈， 提前“扼杀” 在摇篮

里， 是社工们的工作方向。

林燕介绍： “涉及违法犯罪

的问题， 其实都和家庭的经历、

家庭教育、 家庭氛围有关， 在我

们接触的青少年里， 处于不完整

家庭中的青少年比例很大。” 家

事审判的工作对走入迷途的未成

年人来说便非常重要。

林燕称， 目前她主要负责

35 岁以下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

案件， 或者是在家庭纠纷里包含

未成年人的案件，社工进行调查、

调解以及跟进。 上海的未成年人

司法社会工作体系正从简单的碎

片化的服务提供逐步向一体化、

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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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照亮未成年人成长“隐秘的角落”

以“柔和”手段介入少年司法工作

□见习记者 谢钱钱

上海出台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规范》， 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照亮 “隐秘的角

落”。

至今， 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已逐

步从 “碎片化” 的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

向一体化、 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转变。 未来， 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将以其 “柔和” 的手段， 介入

到少年司法工作中， 成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

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 ， 照亮未成年人成长

“隐秘的角落”。

小张初中肄业后离开老家随姐姐

到上海打工， 无意间在网上聊天时获

悉买卖身份证件可以赚取差价， 因此

萌生了以此赚钱的念想并付诸行动，

最终因涉嫌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因年龄未满 18 周岁，

人民检察院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安排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者对其进行相对不诉考察教育。

初见小张，他沮丧茫然，完全搞不

明白自己不偷不抢就转手一些别人遗

失的身份证哪里错了。 六个月的监督

考察期间，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杨

阳（化名）通过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从

小张的法制意识、 个体压力、 行为认

知、不良朋辈、家庭教育等角度系统地

展开个案帮教工作， 最终帮助小张顺

利度过考察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类似小张这样的触法未成年人不

在少数， 据司法机关统计， 近年来，

上海年均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人 200

余人。 涉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

群体， 其智力发展、 辨别能力和自控

能力都未成熟， 如果在其出现罪错行

为之后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地

引导矫正， 既是对他们的积极保护，

也是对社会稳定的有力维护。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作为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领域中的运

用， 以社会支持系统理念为依据， 通

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到少年司法

工作中， 因其相对“柔和” 的手段，

成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

效途径。

记者日前了解到， 经过近 1 年的

起草和完善，《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工作服务规范》正式出台，并将于今

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为中国少年司法

发源地上海注入新的活力。

帮扶人群分类细化、“两条龙”合作机制深触青少年

出身名校的女生小王， 初中时期

却突然开始逃课、 泡吧， 屡屡跟学

校、 家长发生矛盾， 最后甚至辍学。

2018 年年底， 学校转接到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以后， 社工们开始深

入了解这个像“小刺猬” 一般的孩子

的内心。

据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督导

张秋 （化名） 介绍， “依据小姑娘的

一些行为特征和交友的情况， 我们慢

慢地发现了一些问题。 ”社工介入后，

逐步开展走访活动，然而刚开始时，小

王表现得非常抗拒， 不愿意接受陌生

人的帮助。“她就像刺猬一样，但凡受

到一丁点的接触，就会觉得不舒服，

刺全部张开来。” 对于社工们来说，这

种情况并不少见。 如何用柔性的手段

和沟通技巧深入他们的内心， 需要社

工专业的服务以及时间的花费。

“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心理安

抚， 当小姑娘情绪上来时， 我们都尽

量尊重她， 要求我们离开， 我们可以

先离开， 她不愿意了解的话题， 我们

就不说。” 慢慢地， 社工发现小姑娘

喜欢化妆打扮、 美甲等， 这是一个突

破口！ 社工便从爱好这方面入手， 逐

步打开她封闭的内心。 因为抗拒社

工， 他们便用微信、 抖音跟她打交

道， “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走近他

们， 后来慢慢地愿意见你了， 上门沟

通便会通畅很多。” 效果是很明显的，

“后来， 只要她与母亲发生冲突， 就

会想到来找社工。” 一种不离不弃的

信任， 在社工和走入迷途的青少年之

间搭建起来。

直到现在， 小王还在跟社工保持

联系， 每个月会有一次上门走访。 现

在的她， 已经活泼开朗了许多， 也慢

慢跟家人打开心扉。

“但是， 有些情况下， 学校转接

过来之后， 青少年本身存在的问题其

实已经比较严重， 导致青少年本身问

题得不到及时帮扶、 社工工作开展难

度加大。”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张

秋介绍， “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目前已经慢慢地和检察院建立保护处

分机制， 一旦学校发现存在问题， 便

可以转接到检察院或者教育局， 随后

转接给社工， 进行深入帮扶。” 时至

今日， 上海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

已形成“司法一条龙” 和“社会一条

龙” 的合作机制， 这是以秉持“儿童

最大利益原则” 的司法领域和以“弱

势群体的利益为实践目标” 的社会工

作领域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及保护

的必然趋势。

而同样的， 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已从单纯的涉刑事案

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延展至有

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犯罪预

防、 困境儿童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

务。 包括， 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涉罪未

成年人、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 未成

年在押服刑人员、 刑罚执行完毕的未

成年人、 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证

人、 司法程序中涉及的其他未成年人

等， 这样的细化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全

覆盖。

过去， 由于在青少年触法

后， 往往只对他们进行口头训

诫， 没有后续处理便“放掉

了”， 当监护人不能及时到场

时， 后续跟踪教育的工作更加

无法开展。 如今， 张秋介绍，

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 及时

介入， 通过违禁处罚人群的分

类管理， 便可以直接入库开展

服务， 并及时跟进。

“合适成年人” 到场之

后， 会对青少年进行信息收

集， “在填写统计表以后， 信

息会直接反馈到阳光中心。 随

后， 从学校或者是公安方面，

再对人群资料进行收集入库、

跟踪开展个案服务。 并且对其

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 减少再

犯的概率。”

记者了解到， 社工每周都

要写一份保护处分的服务记录

交给司法负责人， 同时对受保

护处分的孩子的家庭进行家庭

教育与指导。 与检察院签订的

家庭教育协议和保护处分的帮

教协议， 可以让社工更好地进行

后期服务。除此以外，每月也会进

行个案跟踪， 督导开展对个案的

了解，以便更好地开展服务。

当然， 社工上岗也是需要专

业的培训。 张秋介绍， “一般我

们会用经验比较丰富的、 至少工

作经验在两年以上的社工， 曾经

参与过相关培训和相关司法工作

的社工才可以进行工作。”

近年来， 多家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近千名专职、 专业的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在十六年

的一线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未成

年人司法社会服务实践经验，共

计为 3000 余名触法未成年人提

供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上海未成

年人犯罪人数及占犯罪总人数比

例连续十三年均保持下降的趋

势。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未来

的希望，《规范》出台后，相信上海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将以

更为专业化、 人性化的服务为未

成年人的成长照亮前方的道路。

四大服务板块逐渐成型

需求为导向帮扶青少年

流程细化及时跟进

专业服务照亮成长道路

张秋慰问困境青少年并赠送书籍 资料照片


